
號:

保存年限:

檔

函教育部

機關地址: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:王羚
電話: (02)7736-6199 
電子信箱: wangling@mai1.moe.gov.tw 

受文者: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1年9月 13 日

發文字號:臺教技(三)字第 1112302977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客委會來文、來文附件卜來文附件2(附件- A09000000E 1112302977 
senddoc1 Attach l.PDF 、附件二 A09000000E 1112302977 senddoc1 Attach2. 
pdf 、附件三 A09000000E_1112302977 _ senddoc 1_ Attach3. pdf) 

:函轉客家委員會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

畫」及「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計畫」各1份，

請踴躍申請111年度獎勵事宜，請查照。

主音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客家委員會111年9月 1 日客會語字第 1116700932號函辨

理。

二、音揭2項實施計畫申請期限至111年 10月 31 日(星期一)止

(以郵戳為憑) 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檢附客家委員會來函暨其附件，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

該會聯絡人劉冠廷(電話: 02-8995-6988#548) 。

正本:各公私立技專校院(不含永達技術學院、亞太創意技術學院、高美醫護管理專科

學校、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、臺灣觀光學院、蘭陽技術學院)

副本:本部終身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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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保存年限:

客家委員會

地址: 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
棟17樓

聯絡人:劉冠廷

耳非要各電言舌: 02-8995-6988#548 
電子信箱: ha0512@mai 1. hakka. gov. tw 

函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1年9 月 1 日

發文字號:客會語字第 1116700932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主信 (A55000000All1670093200-1. pdf 、 A55000000All1670093200-2. pdf) 

主音:檢送本會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」及「辨

王里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計畫」各l份，請公告周知

並轉知所屬(轄)相關機關(構)、學校、人員，鼓勵踴躍申

請111年度獎勵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本會為鼓勵落實及推廣客語教學績優學校及獎勵推行客家

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，特依據「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

j去」訂頒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」

獎勵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，依據「客家基本法」

第 9條規定訂頒「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計

畫」 。

二、青揭2項實施計畫申請期限為111年 10 月 31 日(星期一)止(以

郵戳為憑) 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請鼓勵相關單位、人員踴躍申

(24220 )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17樓請，收件地址:

客家委員會語言發展處，信封上請註明:申請「獎勵推動

。客語教學語言學校」或「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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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正本:教育部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客家專責行政機關、全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

副本: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1.:.:i:!.::2?翱翔唔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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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

中華民國 108年12 月 9 日訂定

中華民國 110年9 月 16 日修訂

一、目的:客家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獎勵落實及推廣客語教學卓有成效之

各直轄市、縣、市政府所轄學校、國立學校、私立學校、幼兒園，以落實客

語教學，提高教學品質，依據「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法 J (以下簡稱

獎勵辦法)規定訂本實施計畫。

二、獎勵對象如下:

(一)公、私立幼兒園。

(二)公、私立國民小學。

(三)公、私立國民中學。

(四)公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。

(五)大專院校。

三、獎勵申請方式:包含自行申請及推薦申請二類。

(一)自行申請由符合獎勵條件之對象提出申請。

(二)推薦申請由政府機關(構)或由本會及所屬單位推薦，並應繳附推薦表。

四、獎勵申請資格條件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:

(一)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者。

(二)推動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者。

(三)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實施計畫者。

(四)其他推廣客語、培育客語人才者。

五、獎勵標準如下:

(一)落實以客語教學成效卓著或具有重大具體貢獻。

(二)推動少數腔調復振有成。

(三)推動客語能力各級認證績效卓著。

(四)運用資訊科技創新客語教學成效顯著。

(五)營造客語生活環境成效卓著。

(六)其他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相關工作，具有重大功績或特殊貢獻。

、、自行申請或推薦程序:

(一)推動客語教學語言達獎勵標準之學校或幼兒園，得由有意願者自行

申請或由推薦單位主動舉薦。

(二)自行申請者應填具報名表(如附件 1 )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;其為

推薦申請者，除檢附前開二項表單、文件外，應檢附推薦表(如附

件2)

(三)推薦單位應查證獎勵申請資格條件與獎勵標準事蹟'並保持審慎客

觀原則。另推薦二個以上對象者，應排列優先順序。

AO9000000E-1112302977-senddoc1-Attach鏽噴情16頁



(四)自行申請或推薦之獎勵標準事蹟，應具有鼓勵其他學校、幼兒園，

並有具體成效或貢獻。

(五)曾得本獎項之學校或幼兒園，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或接受推薦。

(六)推薦表之內容，應由推薦單位依下列規定填寫，以利審查:

1 、推薦單位應填妥推薦表(如附件2) ，於推薦單位欄加蓋印信，

並備妥有關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供參。

2 、顯著事蹟欄以近二年內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並依事蹟發生先後，詳

實敘明。
(七)報名繳交之資料，不予退還。且表揚獎勵名單於公告前，概不受理

查詢。

七、審查方式:

(一)本會為辦理本實施計畫之獎勵，應組成審查小組。審查小組之籌組

及任務依「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法」第五條規定辦理，審查小

組置委員九至十一人。審查小組開會時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;召集

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得指定審查委員中一人代理職務。

(二)審查委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迴避各獎勵組別獎項投票:

1 、獎勵對象成員為本人、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三親

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靜、者。

2 、獎勵對象成員之推薦人，或擔任獎勵對象之負責人、董(理)事

長、副(董)理事長、校長或受雇教師或教保人員等職務或其授

權代表人者。
3 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。

(三)審查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全體審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

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
(四)各該獎勵組別之獎勵對象皆未獲出席委員過半數投票同意時，各該

獎項得從缺。

(五)各獎勵組別之名額、獎勵金，經審查小組審查，並經本會核定後決

定之。

(六)審查小是在就申請崇件進行書面審查後 q 認該申請案件有實地訪評必

要者，應;符實地1;;7詩意見納入審查會議進行綜合討論。

八、申請學校或幼兒園組獎勵之案件將依下列規定給予獎勵:

(一)獎座一座。

(二)獎狀一紙。

(三)新臺幣二十萬元獎金(獎金不得轉發個人)。

九、獎勵以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，申請收件期限為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(以郵

戳為憑)寄交本會指定之承辦單位，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

十、本實施計畫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十一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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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客家委員會00年度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報名表

報名方式 口自行申請 口推薦申請(請附推薦表)

(請於適當空格口內打 v)

報名組別 口幼兒園 口國民小學 口國民中學

口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口大專校院

b 

g 名 稱 代表人

姓名:

(請填單位全銜) 職稱:

獎
通訊地址 主 要 聯 絡- 人勵

對
地址:口口口口口 姓名:

象

電話: ( ) 

手機:

傳真: ( ) 

E-mail : 

本教學團隊成員均符合本實施計畫規定之參與資格

口走，教學團隊成員基本資料於下:

編號| 姓名 | 性別 | 職稱 分工項目

第6頁，共16頁



客家委員會00年度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報名表

申請條件(可複選)

口1.落實以客語教學成效卓著或具有重大具體貢獻。

口 2. 推動少數腔調復振有成。

口 3. 推動客語能力各級認證績效卓著。

口 4. 運用資訊科技創新客語教學成效顯著。

口 5. 營造客語生活環境成效卓著。

口 6. 其他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相關工作，具有重大功績或特殊貢獻。

本土語言(客語)教學開班數

年 生及 班品及主支 學生人數
客語 選修客語

小計
開班主支 學生人數

一年級

二年級

三年級

年級

年級

年級

自 備總吉主:大計專院校組兔填本欄資料。

先 (請將近二年之重要推動客語績優具體事蹟背景、做法及成果簡述如下，具

體事蹟摘要最多 2頁為原則: ) 
事

(一)學校/幼兒園簡介(背景說明)
蹟

摘

要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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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悶
:
「Z
Z
E

客家委員會00年度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報名表

(二)教學團隊簡介

(三)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做法

2. 

~月
摘

要 IC 四)具體成果

2. 

(五)具體成果影片分享網址 http:// 

2. 
證 IC請註明相關證明文件內容，並將文件資料依序檢附於審查資料後方)

明

文
件

推 I C 自行申請者兔填、推薦申請者需附上蓋妥單位印信或推薦人簽名之附件二

薦|推薦表)

去| 推薦單位全銜或個人姓名

4
1

主

的
鬥
去
，
官

一、請依報名表格式欄位確實填寫，主要聯絡人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，以利

聯繫;若不符合下述規定，將不予審查:

C 1 )申請單位名稱務請填列中英文全銜(包含公私立、鄉鎮市區等資

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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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00年度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報名表

(2) 請自行勾選符合之報名方式與申請條件。

二、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(證明文書、圖片及活動照

片) ，如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

三、請檢附報名之私立幼兒園之設立許可證明或登記證書影本，公立學校兔

附此項資料。

四、若教學團隊成員基本資料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擴增，主要聯絡人需為

團隊成員。

五、申請單位全銜、教學團隊成員經報名完成後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承

辦單位更改。經報名確定後，所有參賽資料之製作(名錄、獎 ~k.... ) 皆

以此表為據，請務必再三查核，若有疏漏，自負全責。

六、表揚獎勵名單於公告前，概不受理查詢。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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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客家委員會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推薦表

名全或對全寫真
,4J 

必.
笨
。

14 

象午1
45 

目
一
薦
一
征
性
「

項
一
被

內容

1 1.符合實施計畫第四點推薦表揚事蹟第( 、 )款。
二、推薦申請條|

非 12. 口第一優先口第二優先口第三優先口其他( ) 

(請於適當空格口內打 v)

三、推薦理由

單位名稱:

推薦人姓名:

(請蓋單位印信或推薦人簽名)

四、推薦單位

聯絡人:

E一mai 1 : 

達絡電話:

士也 拖上:

備註:推薦一個對象(學校或幼兒園)應分別填寫一份推薦表，每推薦對象最多以 2 頁為

原則。

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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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

中華民國 108年12 月 9 日訂定

一、目的:客家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獎勵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優良之個

人，以落實客語教學，提高教學品質，依據「客家基本法」第九條規定訂

本實施計畫。
二、獎勵對象如下:

(一)校長。

(二)老師、學校或幼兒園相關人員及其他推廣客語教學者。

三、獎勵申請方式:包含自行申請及推薦申請二類。

(一)自行申請由符合獎勵條件之對象提出申請。

(二)推薦申請由政府機關(構)或由本會及所屬單位推薦，並應繳附推薦

表。

四、獎勵申請資格條件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:

(一)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者。

(二)推動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者。

(三)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實施計畫者。

(四)其他推廣客語、培育客語人才者。

、獎勵標準如下:

(一)落實以客語教學成效卓著或具有重大具體貢獻。

(二)推動少數腔調復振有成。

(三)推動客語能力各級認證績效卓著。

(四)運用資訊科技創新客語教學成效顯著。

(五)營造客語生活環境成效卓著。

(六)其他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相關工作，具有重大功績或特殊貢獻。

六、自行申請或推薦程序:

(一)推動客語教學語言達獎勵標準之個人，得由有意願者自行申請或由

推薦單位主動舉薦。

(二)自行申請者應填具報名表(如附件 1 )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;其為

推薦申請者，除檢附前開二項表單、文件外，應檢附推薦表(如附

件2)

(三)推薦單位應查證獎勵申請資格條件與獎勵標準事蹟，並保持審慎客

觀原則。另推薦二個以上對象者，應排列優先順序。

(四)自行申請或推薦之獎勵標準事蹟，應具有鼓勵其他民眾，並有具體

成效或貢獻。

(五)曾得本獎項之個人，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或接受推薦。

(六)推薦表之內容，應由推薦單位依下列規定填寫，以利審查:

1 、推薦單位應填妥推薦表(如附件2) ，於推薦單位欄加蓋印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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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備妥有關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供參。

2 、顯著事蹟欄以近二年內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並依事蹟發生先後，詳

實敘明。

(七)報名繳交之資料，不予退還。且表揚獎勵名單於公告前，概不受理

查詢。

七、審查方式:

(一)本會為辦理本實施計畫之獎勵，應組成審查小組。審查小組之籌組

及任務準用「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法」第五條規定辦理，審查

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人。審查小組開會時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;召

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得指定審查委員中一人代理職務。

(二)審查委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迴避各獎勵組別獎項投票:

1 、獎勵對象為本人、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

之姻親或曾有此關條者。

2 、獎勵對象之推薦人，或擔任獎勵對象之負責人、董(理)事長、

副(董)理事長、校長或受雇教師或教保人員等職務或其授權代

表人者。
3 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。

(三)審查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全體審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

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
(四)各該獎勵組別之獎勵對象皆未獲出席委員過半數投票同意時，各該

獎項得從缺。

(五)各獎勵組別之名額，經審查小組審查，並經本會核定後決定之。

八、獎勵方式:

(一)獎座一座。

(二)獎狀一紙。

九、本會提供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國內、外增能進修之機會。

十、獎勵以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，申請收件期限為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(以郵

戳為憑)寄交本會指定之承辦單位，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

十一、本實施計畫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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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客家委員會00年度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報名表

報名方式 |口自行申請 口推薦申請(請附推薦表)
(請於適當空格口內打 v)

口校長
報名組別

口老師、學校或幼兒園相關人員及其他推廣客語教學者

名 稱 服務或推廣單位

姓名:

職稱: (請填單位全銜)

獎
通訊地址 要

地址:口口口口口

電話: ( ) 

手機:

傳真: ( ) 

E-mail : 

申請條件(可複選)

口l.落實以客語教學成效卓著或具有重大具體貢獻。

口 2. 推動少數腔調復振有成。

口 3. 推動客語能力各級認證績效卓著。

口 4. 運用資訊科技創新客語教學成效顯著。

口 5. 營造客語生活環境成效卓著。

聯 絡-

口 6. 其他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相關工作，具有重大功績或特殊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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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00年度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報名表

具
(請將近二年之重要推動客語績優其體事蹟背景、做法及成果簡述如下，其

體事蹟摘要最多 2頁為原則: ) 
體

(一)服務或推廣單位簡介(背景說明)

(二)個人簡介(應包含現職服務年資)

(三)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做法

具
2. 

體

事

蹟
摘

要
(四)具體成果

2. 

(五)具體成果影片分享網址 http:// 

豈口3止主t 2. 
明

文 (請註明相關證明文件內容，並將文件資料依序檢附於審查資料後方)

件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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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00年度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報名表

I (自行申請者兔填、推薦申請者需附上蓋妥單位印信或推薦人簽名之附件二
推|
薦|推薦表)
單

f立
推薦單位全銜或個人姓名

一、請依報名表格式欄位確實填寫，主要聯絡人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，以利

聯繫;若不符合下述規定，將不予審查:

( 1 )申請者名稱務請填列中(英)文全名。

(2) 請自行勾選符合之報名方式與申請條件。

二、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(證明文書、圖片及活動照

附| 片) ，如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

註|三、請檢附服務之私立幼兒園、特殊教育學校或實驗學校之設立許可證明或

登記證書影本，公立學校兔附此項資料。

四、申請者姓名經報名完成後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承辦單位更改。經報

名確定後，所有參賽資料之製作(名錄、獎 ~k.... ) 皆以此表為據，請務

必再三查核，若有疏漏，自負全責。

五、表揚獎勵名單於公告前，概不受理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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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客家委員會00年度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推薦表

項目 | 內容

1 (務必填寫全銜或全名)
一、被推薦對象 l

1 1.符合實施計畫第四點推薦表揚事蹟第( 、 )款。
二、推薦申請條|

非 12. 口第一優先口第二優先口第三優先口其他( ) 

(請於適當空格口內打 v)

;… 

單位名稱:

推薦人姓名:

(請蓋單位印信或推薦人簽名)

四、推薦單位

聯絡人: 達絡電話:

E一mai 1 : 

士也 拖上:

備註:推薦一個對象應分別填寫一份推薦表，每推薦對象最多以 2 頁為原則。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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